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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景兴苑小区配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              标准的批复
 玉溪汇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上报的《关于景兴苑小区配建红塔区2010年度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请示》收悉。根据《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有关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规定，按照红塔区大营街片区普通商品住房市场平均租金水平，经区发展和改革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研究，现对景兴苑小区配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批复如下：
一、2019年3月27日，区发展和改革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玉溪汇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调查大营街片区普通商品住房市场平均租金为9.07元/月·平方米。
二、《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不得高于同时期、同地段或同区域的普通商品住房租金的70%，由企业和其他机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可以不高于10%浮动。景兴苑小区配建公共租赁住房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基准租金标准为6.50元/月·平方米。具体到户的租金标准由你公司按照楼层、朝向等因素确定，但整幢楼（单元）租金标准的楼层增减差价代数和必须为零。
[image: image2.png]



[image: image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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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政府办，区财政局，大营街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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